阳泉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举办“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班”的通知 

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考核样式和专业培训考核大纲（试行）的通知》（建办城函[2015]225号）和《山西省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工作流程>的通知》（晋建城[2017]409号）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高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安全操作技能，确保我市燃气行业安全有序运营，市城市管理局决定举办“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本次培训班为2024年度继续教育培训。

培训对象为：2020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前领取证书（包括原有证书到期后已换证人员），并每年按时参加继续教育并考核合格的燃气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依据《山西省城镇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凡持有发证日期为2020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前有效证件，未参加本期培训或者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原有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自动失效，证书到期后将不予换证。
二、培训内容
1、燃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主要培训燃气行业法律法规、燃气经营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内容。

2、运行维护抢修人员培训。按照工种开展相应的安全技术等操作规程培训。具体工种包括：燃气输配场站运行工、液化石油气库站运行工、压缩天然气场站运行工、液化天然气储运工、汽车加气站操作工、燃气管网运行工、燃气用户安装检修工、液化石油气送气工等。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事项

各燃气经营企业需按照规定时间集中报到，统一交纳培训费、领取培训资料，并现场提交以下资料:
1.《2024年度山西省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学员备案表》(见附件1),身份证复印件和红底1寸免冠照粘贴到指定位置；
2.开票信息（见附件2）打印版；
3.证书原件；

4.培训服务协议，见附件4（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填报并加盖企业公章）。
（二）培训班次

本次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学校将根据报名情况现场分班。各燃气经营企业要服从培训学校的安排，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妥善安排本企业人员按时参加培训。

（三）报到（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

参加本次培训的燃气经营企业务于2024年10月10日下午

14：30—18:00统一办理报到手续。

报到地点：阳泉市泉美映像酒店主楼一层大厅
培训时间：2024年10月11日-10月16日。

四、培训费用及缴费方式

培训费用：燃气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费为600元/人；运行维护抢修人员培训费为500元/人。

转账信息：

名称：太原市城建职业培训学校
账号: 141141592013001880544

开户行：交通银行太原南中环街支行

学校联系人：任老师  18535153153
各企业对公转账可提前电汇，报到时携带汇款凭证打印版。

    现场付款方式：现金、微信。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培训由太原市城建职业培训学校具体承办，采用按照住建部培训大纲编制的专业培训教材。继续教育培训考核合格的人员，将在其证书后签注本年度培训教育记录。

（二）此次培训采取全脱产集中培训的方式。培训人员必须根据分班情况准时参加，服从培训学校安排，不得随意变更。

（三）培训期间学员要遵守课堂纪律，无特殊情况不许外出。

（四）培训期间学员食宿自理，培训人员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培训，自驾车要听从酒店工作人员安排有序停放。

联系人:

阳泉市城市管理事务中心

史俊杰，联系电话：3303807、18903536021

李增红，联系电话：3303809、15296638519
附件1：山西省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学员备案表

附件2：山西增值税普通发票（准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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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城市管理局
202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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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课证编号_____________

	山西省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学员备案表(阳泉市)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粘                   贴

	身份证号
	
	

	受聘企业名称
	
	

	申报工种/申请学习类别
	

	个人联系电话/单位电话
	

	证书编号
	                          
	证书                  签发日期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正 面                                              粘 贴 处

	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考勤
	承诺书

	 月 日上午
	  月 日下午
	  月 日上午
	  月 日下午
	本人提供报名信息、证书等，均真实有效、严格遵守年度继续教育培训时间，由此产生的证书过期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盖章处）
	（盖章处）
	（盖章处）
	（盖章处）
	

	  月 日上午
	  月 日下午
	  月 日上午
	  月 日下午
	

	（盖章处）
	（盖章处）
	（盖章处）
	（盖章处）                      
	    承诺人：

	
	
	
	
	     年   月   日


 附件2
山西增值税普通发票

（准备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邮箱：

培训人数：        人         金额：       元 

附件3
2024年度阳泉市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安排

	时  间
	具体内容
	班 次
	人数
	培训（报到）地点

	10月10日下午
	集中报到
	
	待定
	泉美映像酒店主楼一层大厅

	10月11日-12日
	培训、考试
	管理班
	待定
	泉美映像东楼四层多功能会议室

	10月13日-14日
	培训、考试
	操作一班
	待定
	泉美映像东楼四层多功能会议室

	10月15日-16日
	培训、考试
	操作二班
	待定
	泉美映像东楼四层多功能会议室


附件4
培训服务协议
甲        方： 

纳税人识别号：

开   户   行：

银  行 账 号：

地        址：

乙       方：太原市城建职业培训学校

纳税人识别号：52140100MJ16251835

开   户  行：交通银行太原南中环街支行

银 行 帐 号：141141592013001880544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经园路281号鑫四海国际会馆五层

一、培训内容及形式

培训专业：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培训形式：面授
二、培训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2024年10月11日至2024年10月16日
培训地点：阳泉市泉美映像酒店

三、培训费用及付款方式

培训费用包含师资费、资料印刷费、场地租赁费、培训测试费等费用，具体标准如下：

管理人员（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600 元/人，
按    名参训人员计算，费用    元；

2.操作人员 500 元/人，按   名参训人员计算，费用    元；

以上合计人民币（大写）:                  元。

支付过程中甲方通过转帐或现金方式支付到乙方帐户，乙方提供合法合规的“教育服务培训费”增值税发票。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参训，并将学员名单汇总后提供乙方；

2.甲方参训人员要遵守乙方组织的报到、教学及学员管理等相关规定；

3.按双方协议及时支付培训费用。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制定培训方案和课程计划、联系安排师资；

2.培训工作组织管理和全程服务，配备跟班工作人员；

3.组织教学并支付师资费、资料印刷费、场地租赁费、培训测试费等费用；

4.根据实际回款金额开具正式发票。

六、其它

1.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培训的情况，甲乙双方协商延期培训。如需终止培训，双方签订终止协议，甲方按乙方已实际产生费用支付培训费，乙方将甲方已支付培训费剩余费用退还；

2.参训人员在培训期间擅自外出或未经批准私自离开培训场所的，安全责任自负；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并留存相关证据和材料；

   4.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培训报到时甲方将加盖公章后的协议交回。

甲        方：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        方：太原市城建职业培训学校（公章）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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